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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疑似食物中毒時請依規定通報 
一、陳報本縣衛生局上班時間：TEL：(04)7115141 轉 700、704 食品衛生課，其

他時間：TEL：(04)7115141 由值班人員轉接辦理。 
二、陳報縣府教育處(駐區督學及校安中心)並將事件原因經過、處理情形及具體

檢討與改進措施詳述記載「校園事件及時通報表」後傳真。 
 
 
經辦人：          體衛組長：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校長： 
  


